
   

自治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

工作指挥部办公室文件

宁疫指办发 〔2023〕40号

自治区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

关于印发全区高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协同救治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市、县 (区)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工作领导机构,自治区应

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工作指挥部各工作组、工作专班,自治区各

相关部门 (单位):
现将 《全区高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协同救治工作方案》印发

你们,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(代章)
2023年2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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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高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协同救治工作方案

为有序有效实施全区高校师生新冠病毒感染医疗救治工作,

切实保护好高校师生健康安全,维护好学校正常教学秩序,根据

《自治区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 “乙

类乙管”工作方案》等,结合工作实际,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安排,按照自治区党

委、政府工作要求,围绕 “保健康、防重症”工作目标,进一步

加大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力度,教育、卫生健康部门分工负责、密

切联动,建立 “点对点”高校新冠病毒感染协同救治机制,畅通

在校重症师生专业救治绿色通道,提升学校疫情防治工作的能力

和水平,严防疫情校内传播蔓延,全力保护高校师生生命安全和

身体健康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(一)建立定点救治机制。根据全区高校和医疗资源分布情

况,按照 “就近、就便”的原则,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指定区内

10家三级医疗机构,与20所高校建立 “点对点”定点救治机

制,专人负责对接信息,畅通重症师生就诊绿色通道,设立救治

病区,确保高校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。自治区教育厅负责组织

高校主动对接定点医疗机构,优化工作衔接机制措施,全面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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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生健康状况排查,精准对接信息,确保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转

运、早救治。各相关医疗机构发现高校师生危重症患者,要及时

转诊至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或自治区人民医院进行集中救治。

(二)建立应急支援机制。高校内发生聚集性疫情时,由属

地牵头负责,自治区教育厅、卫生健康委指导,经教育部门与卫

生健康部门联合评估,必要时组织定点医疗机构迅速 “关口前

移”,及时向对口高校派驻医务人员协助开展诊断分型、重症转

诊等工作,指导在校诊疗,预防和减少重症发生。

(三)建立联合督导机制。各市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牵头负

责,按照传染病防治属地管理原则,组织教育行政部门与卫生健

康行政部门加强协作,2月28日前对辖区内高校健康驿站建设、

发热诊疗点建设、应急救治药品与物资储备等情况,开展一轮联

合督导检查,并长期坚持,督促指导高校持续提升疫情应对能力。

(四)建立专业培训机制。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各市、县

(区)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,将高校相关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纳

入新冠病毒感染防治培训范围,3月中旬前完成一次培训。定点

医院负责每月对高校医务人员进行指导培训,提升疾病诊断能

力,2月26日前完成首次现场指导。自治区教育厅负责组织高

校做好相关工作对接,对高校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参加培训情况进

行考评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认识。高校疫情防治工作事关师生健康安全、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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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教学秩序和社会大局稳定,责任重大。各地各相关部门和各高

校及相关医疗机构要充分认识做好高校疫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,

主要领导负总责,分管领导一线抓,制定方案、明确任务、细化

流程、专人负责,严格落实 “四项机制”要求,确保协同措施落

地见效。

(二)压实责任。自治区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负责全区高校

疫情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。自治区教育厅、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

实施和指导。属地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负责辖区高校疫情防治工

作,辖区卫生健康和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和指导。各高

校、相关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要求,按照 “一校一案”

原则,制定医疗救治工作方案,成立医校协同工作组。

(三)强化保障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高校要做好校内防控

经费、人员、物资等保障。定点医院要做好重症救治医务人员、

病区设置、设施设备、药品物资、转运车辆等救治准备工作,确

保发现重症师生,第一时间组织有效救治。

附件:全区高校新冠病毒感染定点救治医院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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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:自治区党委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、第一

副组长、副组长、成员,自治区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工作

指挥部指挥长、副指挥长、成员。
抄送:自治区党委办公厅,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自治区政府

办公厅,自治区政协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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